
 

（一）政策内容 

毕业 5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创业领取营业执照（包括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小微企业和

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除国家限制行业外）、登记就业、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且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按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每人只能享

受一次。符合条件的初次创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缴费基数最高不超过社会平均工资。 

（二）经办流程 

符合条件的人员应于取得营业执照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6个月后、12 个月内通过人社公共

服务平台线上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或到经办机构窗口线下申请。经初审后，在人社部门网

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按规定将补助资金拨付到申请人社会保障卡账户。 

（一）政策内容 

毕业学年及毕业 5年内高校毕业生初次创业、取得营业执照、登记就业（毕业学年高校生

除外），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 1 年以上，原则上 3年

以内，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个创业项目 5000 元。 

（二）经办流程 

符合条件的人员应于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 1年以上，原则上 3年以内，通过人社

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向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或到经办机构窗口线下申请。经初审后，在人社部

门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按规定将补助资金拨付到申请人社会保障卡账户。 

（一）政策内容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初次创办小微企业（不包括入驻创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的）并登

记就业，且租用经营场地或店铺的，自创业之日起 3年内，给予最长不超过 3年的租金补贴。

补贴标准为租赁场地面积 100 平方米以下的每年 3000 元；100 平方米以上的每年 5000 元。

实际租金低于上述标准的，据实补贴。 

（二）经办流程 

符合条件的人员应于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3 年内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向经办机构

提出申请，或到经办机构窗口线下申请。经初审后，在人社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无异



议，按规定将补助资金拨付到申请人社会保障卡账户。 

（一）政策内容 

对为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初次创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多要素创业服务的创业就业孵

化基地（含众创空间），按符合条件人员入驻项目给予相应孵化期限的房租物业水电费补贴。

房租补贴标准按照第三方机构对创业项目实际占用场地建筑面积评估市场价计算，评估市场

价高于实际租金的原则上按实际租金计算，对因装修改造投入成本较大导致评估市场价高于

实际租金的，由评估机构出具专项说明，可适当上浮，上浮比例最高不得超过实际租金的20%，

上浮期限不超过 3 年，带动就业 2 人以下每年不超过 5 万元，带动就业 3-4 人每年不超过 6

万元，带动就业 5 人以上每年不超过 8 万元。物业水电费补贴标准按实际入驻创业项目数量

给予每个项目 200 元/月的定额补贴，但物业水电费补贴总额不得超过孵化基地实际费用。 

（二）经办流程 

创业就业孵化基地按照符合条件人员入驻项目每半年通过人社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向基地

认定所在地人社部门提出申请，或到基地认定所在地人社部门线下申请。经初审后，在人社

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按规定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一）政策内容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个人信用记录良好且无固定工作岗位的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

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可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3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3 年；对

符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

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之和的 110%、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

贷款额度上限 400 万元，财政部门按政策规定给予贴息。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

业项目好的借款人，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后可继续申请贷款及贴息支持，累计次数不超过 3次。 

（二）经办流程 

申请贷款的高校毕业生可通过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手机 APP、经办银行小

程序等线上方式申请，或到创业项目所在地创业担保贷款经办机构（公共就业服务部门）线

下申请。申请材料经创业担保贷款经办机构审核通过后，交经办银行履行放贷手续。符合放

贷条件的，由经办银行将贷款资金拨付到申请人在银行开立的账户或个人社会保障卡关联的

银行账户。 

以上政策如有变动，以最新发布的正式文件及规定为准。 


